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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水土保持空间管控，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生态文明

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出发作出的重大决策，是落实国土空间规划和

用途管制要求、全面提升水土保持功能的重要举措，是依法严格人为水

土流失监管、科学推进水土流失综合防治的有效手段。

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规定县级人

民政府应当划定的区域，是水土保持空间管控的一项重要基础性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第二十条明确规定：禁止在二十五度以

上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在二十五度以上陡坡地种植经济林的，应当

科学选择树种，合理确定规模，采取水土保持措施，防止造成水土流失。

省、自治区、直辖市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实际情况，可以规定小于二十五

度的禁止开垦坡度。禁止开垦的陡坡地的范围由当地县级人民政府划定

并公告。

2024年1月，水利部颁发《水利部关于加强水土保持空间管控的意

见》（水保〔2024〕4号），明确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2025年，水利

部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发布了《关于印发水土保持重点区域划定技术

问题工作提示（三）的函》，同年，水利部发布了《禁止开垦陡坡地划

定技术指南》，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是指在法律法规规定的禁止开垦坡

度以上且位于耕地保护红线外的士地。县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要会同相关

部门，根据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依法规定的禁止开垦坡度，结合第

三次全国国土调查和最新全国水土流失动态监测成果，按照《禁止开垦

陡坡地范围划定技术指南》，开展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划定工作。各省

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要加强组织协调和技术指导，督促指导辖区内各县级

行政区在2025年底前全面完成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的划定和公告工作。



2025年4月，库尔勒市水利局组织开展库尔勒市禁止开垦陡坡地范

围划定工作，明确了划定工作小组成员，布置任务，商定技术路线。

2025年6月，库尔勒市水利局通过招标，确定了库尔勒市禁止开垦

陡坡地划定工作技术项目服务单位——壹恒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同月，

项目服务单位依据《指南》制定了实施计划，开展资料等基础数据收集

工作，并按照技术指南要求，于2024年7月初步划定禁止开垦陡坡地范

围，明确复核图斑抽取数量及位置信息，并形成技术划定成果报告征求

意见稿。

2025年7月，由库尔勒市水利局组织，针对各相关部门及乡镇开展

了第一次书面征求意见。

2025年7月，项目组结合第一次书面征求意见反馈函及外业复核成

果，进一步明确陡坡地划定范围，完善技术报告，形成技术划定成果报

告送审稿，建立成果数据库。

本次划定工作主要依据的数据来源包括：库尔勒市及乡镇行政区划

矢量边界、库尔勒市第三次国土调查土地利用矢量数据、坡度分级矢量

数据、库尔勒市生态保护红线矢量数据以及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矢量

数据。

经复核调整，库尔勒市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划定成果总面积为

35671.72hm2，占库尔勒市国土面积的5.26%，将图斑按地类划分到不同

乡镇，图斑总数为1428个。

从土地利用类型或者用地分区分类来看，林地面积为14335.26hm2，

占禁垦总面积的40.19%；草地面积为17727.32hm2，占禁垦总面积的

49.70%；裸土地面积为120.84hm2，占禁垦总面积的0.34%；生态保护区

面积为3421.14hm2，占禁垦总面积的9.59%；水库汇水区域面积为

5.05hm2，占禁垦总面积的0.01%；自然保护区面积为54.42hm2，占禁垦



总面积的0.15%；城镇集中建设区面积为7.69hm2，占禁垦总面积的

0.02%。

从乡镇分布上来看，塔什店镇境内禁垦面积为86.19hm2，占禁垦总

面积的0.24%；市直管区境内禁垦面积为26177.73hm2，占禁垦总面积的

73.39%；上户镇境内禁垦面积为48.37hm2，占禁垦总面积的0.25%；渠

犁镇境内禁垦面积为9359.42hm2，占禁垦总面积的1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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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本情况

1.1自然条件

1.1.1自然地理概况

库尔勒市位于亚欧大陆和新疆的腹心地区，地处天山南麓，塔里木

盆地东北边缘。南接尉犁，北连焉耆、和静，西与轮台毗邻，东和博湖

搭界。东西长约127km，南北宽约105km，总面积6787.26km2。介于东

经85°12′～86°27′，北纬41°14′～42°14′。库尔勒的母亲河--孔雀河穿境而

过，在市域内达27lkm。库尔勒地处南北疆的交通要道，基础设施日益

完善，交通运输已形成了公路、铁路、航空、管道齐备的立体运输网，

市区距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市约470km。

1.1.2地形、地貌

库尔勒市区域内的地貌发育受构造地严格控制，地貌类型发育不很

完整，垂直、水平分带不十分明显，规律性不强，大体上可分为侵蚀构

造中、低山，剥蚀构造丘陵，山前倾斜洪积平原，孔雀河三角洲及冲积

平原和塔里木河泛滥冲积平原。总的地势北高南低。山势西高东低，最

高海拔高程2700m，向东逐渐过渡到1300m，山体宽度4～6km，山地面

积1267.03km2，为全市面积的18.67%。市西南部的群尔库姆沙漠

1252.64km2，为全市面积的18.46%。山体两侧普遍发育有山前倾斜戈壁

平原，宽度8～1.5km，坡度在26～80‰，总面积810.18km2，为全市面

积的11.94%。除以上地区外，其它地区都在海拔890～950m之间，由孔

雀河三角洲、塔里木河冲积平原以及霍拉山、库鲁克山山前冲积洪积平

原组成库尔勒绿洲平原，总面积3457.41km2，为全市面积的50.94%，地

形坡度由北到南是由2.3‰逐渐缓至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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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原区地面平坦，土壤肥沃，自然植被以胡杨、红柳、芦苇、罗布

麻为主，是人口稠密的农、果、牧区，也是巴州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1.1.3气象水文

库尔勒市地处欧亚大陆腹地，属中温带和暖温带大陆性气候，特点

为干燥少雨、四季分明、光照充足、风沙较多；霍拉山山区海拔3000米

以上属寒温带干燥气候。年均日照时数2990.0h，>10℃积温4273.8℃，

年均无霜期210天，一月平均气温-8.1℃，七月平均气温26.1℃，年均

>35℃日数13.6天，年均<-20℃日数2.0天，年均气温11.4℃，太阳总辐

射能145-152千卡/cm²，年平均日较差12.5℃，冻土深度63mm。​

因天山阻隔，水汽难以到达，年平均降水量仅62.7mm，且山区降

水大于平原区，连续最大四个月降水量占比68.7%-72.1%，山区该占比

更高。季节分配上，春、夏季降水占年降水量的75%左右，夏季多暴雨

洪水，具有历时短、强度大、破坏力强的特点；历年年最大降水量

117.6mm，历年日最大降水量27.6mm，最大年与最小年降水量比值5.7-

8.2，年际变化大。水面蒸发量分布与降水相反，山区小、平原大，多

年平均水面蒸发量2700mm，折算后1566.00mm，生长季蒸发量

1444.9mm，农田水分供求差888mm。5-8月为连续最大蒸发月，占比

8.8%-59.3%，6月蒸发量最大（占14.9%-15.6%），1月最小（占0.8%-

1.0%）；夏季（6-8月）蒸发量占全年44.3%-44.6%，冬季（12-2月）仅

占3.9%-4.4%。

1.1.4光热及风力

库尔勒市光热资源丰富，历年平均日照时数2990小时，日照百分率

67%，多年平均风速2.9m/s，最大风速22m/s，多风季节集中在春末夏初

（3--5月），年均大风日数：29.5d。铁门关风口以南全年盛行偏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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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风的风向多为偏北风或东北风，伴随雷阵雨的大风风向西北，正常天

气条件下夜间多东--东北风，白天多西--西南风。

1.1.5土地与土壤

库尔勒市耕地土壤多为沙壤土、沙土、潮土、灌淤土、灌耕土、草

甸土、沼泽土、棕漠土，共有13个土类、26个亚类、42个土属、62个土

种。全市50%的耕地土壤有机质及其养分含量较丰富，50%的土壤养分

含量为一般水平或缺乏，速效磷和有效锌为大面积缺乏，氮、磷、锌比

例严重失调。各乡场也因所处的地理位置不同，施肥水平及肥料质量也

有差异。其中土壤有机质、全氮、氨解氮含量差别较大，速效磷、钾含

量差异不显著，各乡、场土壤速效磷含量普遍缺乏，分别占各乡、场耕

地面积的95～99%，各乡、场速效钾含量较丰富（200PPm左右）。

1.1.6草地与林地

截至目前，库尔勒市国家级公益林为122.65万亩，人工防护林14.78

万亩，森林覆盖率达19.33%。2024年，库尔勒市实施“三北”工程林草

湿荒一体化保护修复项目，其中退化人工林修复0.124万亩，退化天然

林修复0.496万亩。全市草原面积141.734万亩，多数为其他草地，库尔

勒市的草地主要分布在山区、平原绿洲边缘以及河流沿岸等区域。在山

区，草地多分布在海拔较高、气候相对湿润的地带，为山地草原类型，

是重要的夏季牧场。平原绿洲边缘的草地，主要是在绿洲与荒漠过渡地

带，起到防风固沙、保护绿洲生态的作用。河流沿岸的草地，得益于河

水的灌溉，植被生长较好，是牲畜的重要放牧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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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自然资源

1.2.1土地资源

库尔勒市土地总面积为678726.00hm2，其中山区面积167000hm2，

占土地总面积的24.6%；荒漠面积162900hm2，占土地总面积的24.0%；

孔雀河三角洲及冲积平原区238826hm2，占土地总面积的35.2%；塔里

木河泛滥冲积平原区面积110000hm2，占土地总面积的16.2%。

平原东部和中部及沿314国道以南5-20km范围内大部分为人工绿洲，

为全市土地利用的核心，城市中心区座落在人工绿洲的东北部。平原的

南部是塔里木河洪泛区，自然生长大量胡杨和灌草，该地区的生态环境

意义巨大，由于该区成土土质均为未经熟化的沙土，如失去地表植被的

保护，在干旱的气候条件下将迅速风沙化，形成大片沙漠。北部山区是

主要的牧业、林业用地区。

1.2.2水资源

1、地表水

库尔勒市可利用的地表径流可分为：本市产流地表水和入境河流。

（1）本市产流地表水

1）哈满沟：源于塔什店以西霍拉山北坡的低山带，为暴雨洪流所

形成，平时无水。它是本区汇入孔雀河的唯一一条水源。汇水面积

283km2，河长34.8km。每年7～8月发生洪水1～2次，据水文分析：暴雨

洪峰流量，在P=0.02时为250m3/s，P=0.01时为290m3/s；多年平均径流

量约290万m3/a。

2）和什力克河：位于铁门关山口以西，库尔勒市的正北方。也是

由霍拉山南坡低中山带的洪流所形成。据河床水流痕迹推测，洪峰流量

曾达43.1m3/s，洪流历时短，约2～5小时。径流量仅有60万m3左右。



5

3）库尔楚河：亦称麻扎沟，源于库尔楚以北霍拉山南坡的中低山

带。主要由中山带的常年降水、低山带的暴雨洪流，以及泉水的补给而

形成。集水面积361km2，河长47.2km；州水文水资源勘测队测得多年平

均径流量为3143.74万m3/a，其最大流量65.0m3/s、最小流量0.12m3/s，最

大洪峰流量423.0m3/s。河流出山后，一般在库尔楚的314国道南侧消失，

长约15km。是库尔楚园艺场的主要灌溉水源。

4）乌鲁沟：分布于库尔楚河以西的15km处，因由五条源于霍拉山

南坡低中山带的小溪汇流而得名。为季节性洪水沟，洪峰流量可达

100m3/s以上，平时只有细小的水流，至山口时已渗失殆尽，径流量有

270万m3左右。

由以上叙述可得，库尔勒市的地表水资源非常匮乏，本市产流地表

水总径流量仅为3763.74万m3/a，而且除了麻扎沟的部分水被利用外，其

余沟均为季节性洪沟，其径流难以被利用，由此可见，可利用的本市产

流地表水资源量更是少之又少，仅为992万m3/a。库尔勒市工农业的发

展主要依靠客水--孔雀河水。

（2）入境河流

孔雀河：孔雀河属开孔河水系之下段。源于博斯腾汇流区的博斯腾

湖，经巴格哈塔山之铁门关峡谷，以SW225°的方向流出山口；但因出

山后受到阿瓦提—琼库勒隆起所阻，而沿隆起北缘折向西流，至包头湖

农场三队地区又因受区域性新构造运动西强东弱的影响，而以20km的

半径为弧沿隆起西缘南流，进而沿隆起西南缘在托布力其乡南部折向南

东流出境外。该河原本最终注入罗布泊，全长785km，但近百年来因受

人为影响使河道短缩300km；河道在市境长271km，其中市平原区长

205.37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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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雀河是博斯腾湖的唯一出水河道，为开都河流入博斯腾湖调节后

的出流，是库尔勒市唯一持续的地表水源，孔雀河年径流量稳定，因其

属自然兼人工调节型河流，多年平均径流量为12.52亿m3/a。

孔雀河径流量稳定不仅是单受人工调节所致，而其自然补给也较有

保证。因其上源开都河源于高山、极高山的冰川区；冰川总数可达832

条、面积474.98km2、储量23.2469km3，其冰川融水补给比达15.20%。

2、地下水

根据《库尔勒市城市节约用水中长期规划（2023-2035年）》，库

尔勒市地下水资源量约为4.98亿立方米。其地下水补给主要来源为北部

山地大气降水和外来的孔雀河水、塔里木河水通过河道、渠系、田间等

形成的入渗，年补给量为5.4579亿立方米，扣除地表水可归量0.0452亿

立方米。

3、水资源总量

根据《库尔勒市城市节约用水中长期规划（2023-2035年）》，库

尔勒市地表水资源总量约3.83亿立方米，地下水资源量约4.98亿立方米，

扣除地下水和地表水重复计算量约2.83亿立方米，水资源总量约5.98亿

立方米。

1.2.3矿藏资源

库尔勒市及周边地区蕴藏着煤、红柱石、蛭石、石棉、玉石、锰、

菱镁矿、石膏、石油、天然气等56种矿产资源，其中：红柱石、蛭石、

石棉的储量位居全国之首，锰、菱镁矿、石膏矿的储量位居新疆之首。

主要矿产储量：煤113271.17万吨、红柱石1831.50万吨、蛭石2880万吨，

2023年中国石油塔里木油田生产油气产量当量达到3353万吨，同比增长

43万吨，创历史新高。其中石油液体755万吨、天然气326亿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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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光热资源

库尔勒市气候条件为典型的温带大陆性干旱气候，日照时间长，热

量丰富，日温差大，降水少，蒸发强烈，多风沙。年日照时数为2880--

3200小时，日照百分率年平均67%。夏季日平均气温20.9--26.1℃，最高

气温为43℃，冬季日平均气温-6--8.1℃，最低气温-30℃，太阳总辐射能

145--152千卡/cm2，于10℃有效积温为4000--4500℃，无霜期190--220天。

库尔勒市霜冻期一般在10月下旬到次年3月初，在作物生长期内日

照时数占全年的75%，气温高，日较差大，年平均日较差12.5℃。作物

生长期的太阳总辐射为119--123千卡/cm2，占全年的87%。库尔勒市光

热资源非常丰富，该地区的光热资源非常适宜种果树、棉花、小麦、玉

米等农作物。

1.3社会经济

1.3.1行政区划

库尔勒市行政区面积6787.26km2，市辖8乡、5镇、10个街道办事处。

其中：8乡：铁克其乡、恰尔巴格乡、英下乡、兰干乡、和什力克乡、

阿瓦提乡、托布力其乡、普惠乡；

5镇：塔什店镇、上户镇、西尼尔镇、哈拉玉宫镇、渠犁镇；

10个街道：团结街道办事处、萨依巴格街道办事处、天山街道办事

处、新城街道办事处、建设街道办事处、梨香街道办事处、朝阳街道办

事处、思源街道办事处、文华街道办事处、康都街道办事处。

1.3.2人口

库尔勒市总人口近100万人，常住人口为55万人，户籍人口为

47.7710万人（不含未落户常住人口数、不含二师人口数）。其中，非

农业人口数量为37.4783万人，占总人口数量的78.45%；乡村人口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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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10.2927万人，占总人口数量的21.55%；男性人口数量为23.4887万人，

占总人口数量的49.17%，女性人口数量为24.2823万人，占总人口数量

的50.83%；人口出生率为8.76‰，人口死亡率2.46‰，人口自然增长率

为6.14‰，出生政策符合生育率99.97%。

1.3.3土地利用结构

农用地：库尔勒市重视农业发展，农用地占比较大。根据《库尔勒

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到2035年，库尔勒市耕地保

有量不低于153.30万亩，其中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不低于129.59万亩。

从局部区域来看，如库尔勒市中心城区西南片区，土地利用现状中农用

地有680.3公顷，其中耕地88.26公顷。

建设用地：随着城市发展和乡镇建设，建设用地需求有所增加。

2024年，库尔勒市有部分国有农用地和农民集体所有农用地转为建设用

地。

未利用地：库尔勒市存在一定面积的未利用地。如市中心城区西南

片区未利用地为9.4公顷。在库尔勒市实施乡镇规划2016年第五批建设

用地中，未利用地为2.75公顷。

生态用地：生态保护红线面积不低于728.35平方千米，规划注重锚

固生态安全空间，优化自然保护区体系，加强各资源的保护与利用，实

施生态保护与修复，以保障生态环境质量。

1.3.4农业产业结构

库尔勒市光热资源丰富，昼夜温差大，适宜密植喜温农作物生长，

在干旱气候的条件下，库尔勒市只能发展灌溉农业，主要种植小麦、棉

花、玉米、制浆用蕃茄、蔬菜、瓜果等，生产建设兵团的老垦区种植有

一定数量的水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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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尔勒市的光热条件、气候条件、土壤条件特别适合香梨的种植，

本地生产的香梨品质很高，在国内享有盛誉，香梨产业已在库尔勒市农

业产值中占有很大比重，发展以香梨为主的林果业成为今后库尔勒市农

林发展的重点。

库尔勒市天然草场品质普遍较差，基本上属于无水缺水草场，单位

草场载畜量很低，因此库尔勒主要在农区发展养殖畜牧业。

1.3.5经济发展

初步反馈，2023年库尔勒市生产总值实现1018.51亿元，增长6%，

其中：第一产业完成增加值51.15亿元，增长0.5%。第二产业完成增加

值736.59亿元，增长5.6%，第三产业完成增加值230.76亿元，增长8.2%。

1.3.6水、土、电力资源

库尔勒市紧邻塔里木盆地，光热水土资源十分丰富，孔雀河纵贯全

境，境内还有塔里木河、库尔楚山间溪流等溪涧水系，盛产香梨、棉花、

番茄、芦苇、甘草及罗布麻等，库尔勒香梨驰名中外。库尔勒电网是新

疆南疆地区最大的电网，已与乌鲁木齐电网实现联网，电力供应充足，

供电保证率高，为灌区农业生产和建设提供了重要的能源保障。

1.3.7交通、邮电通讯

库尔勒市地处南北疆的交通要道，在我国历史上就是丝绸之路中道

的咽喉之地，如今已成为新疆境内第二大交通枢纽，交通运输已形成了

公路、铁路、航空、管道齐备的立体运输网。南疆铁路运输能力500万

吨/年，已经开通了库尔勒至西安、乌鲁木齐、阿克苏、喀什的客运列

车；航空运输已开通库尔勒至北京、济南、成都的航线；管道运输已建

成轮南至库尔勒、库尔勒至鄯善的输油输气管道，“西气东输”工程也

已投入运行。库尔勒电讯事业近年发展快，有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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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联通巴州分公司等主力企业，推进网络建设以提升5G覆盖率与速率，

且有功能全、含便民及智慧体验设施的优质服务窗口。

1.4水土流失情况

1.4.1水土流失成因

造成库尔勒市水土流失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种：

1、自然因素

（1）气候干旱，降水集中且强度大

库尔勒市属于温带大陆性干旱气候，年均降水量少（约50毫米），

但夏季偶有短时强降雨或暴雨。由于地表植被覆盖率低、土壤保水能力

差，雨水难以渗透，易形成地表径流，冲刷地表土壤，引发水力侵蚀。

（2）地形与地貌特征

市境周边多山地、丘陵（如天山南麓余脉、博洛霍坦山等），地形

起伏较大，坡度较陡。山区和丘陵区地表土壤松散（多为黄土、砂砾质

土），在雨水冲刷或重力作用下，易发生滑坡、崩塌等，加剧水土流失。

（3）植被覆盖率低，生态脆弱

干旱气候导致天然植被以荒漠、草原为主，植被稀疏，对土壤的固

着能力弱。尤其是山区和戈壁边缘，植被破坏后难以自然恢复，地表裸

露，易受风力和水力侵蚀。

（4）风力侵蚀显著

库尔勒市地处风口区域（如“百里风区”影响范围），全年大风日

数较多，风力强劲。强风直接吹蚀地表松散土壤，导致土地沙化和风力

侵蚀，进一步加剧水土流失。

2、人为因素

（1）农业开发与过度垦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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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尔勒市是新疆重要的农业区，棉花、香梨等种植规模较大。部分

区域存在过度开垦荒地、不合理灌溉（如大水漫灌导致土壤次生盐渍化，

削弱土壤结构稳定性）等问题，破坏地表植被和土壤层，增加水土流失

风险。

（2）矿产资源开发

市境内煤炭、红柱石等矿产资源丰富，采矿过程中（如塔什店矿区）

可能破坏地表植被和岩层结构，产生大量弃渣、尾矿。若未及时采取防

护措施，松散矿渣易被雨水冲刷或风力吹蚀，引发水土流失。

（3）城乡建设与基础设施建设

城市扩张、道路修建、工业园区建设等工程活动中，若土方开挖、

堆填管理不当，会破坏原有地表覆盖，形成裸露区域。此外，施工过程

中产生的弃土、弃渣若随意堆放，易被径流冲刷，加剧侵蚀。

（4）水资源利用不当

部分区域过度抽取地下水或拦截地表径流，导致河流、湖泊水量减

少，河岸、湖岸裸露，植被枯萎，土壤失去植被保护后易受侵蚀。同时，

河道采砂等活动也可能破坏河岸稳定性，引发水土流失。

1.4.2土壤侵蚀类型

依据行业标准《土壤侵蚀分类分级标准》（SL 190--96）判断，并

根据对库尔勒市典型区域的综合调查，库尔勒市土壤侵蚀方式主要有：

风蚀、水蚀、冻融侵蚀和人为侵蚀。

1、风蚀

在干旱多风的气候条件下，库尔勒市普遍存在风蚀现象，本区地表

物质组成是造成风蚀强弱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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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原绿洲地区由于地表植被的保护作用，风蚀影响相对较小。但绿

洲边缘地带的荒漠草场区是土壤逐渐沙化的地区，由于自然及人为因素，

导致地表植被覆盖率下降，直接表现为风蚀作用的加强。

库尔勒市南部塔里木河洪泛区，多年来由于受气候、人类活动等因

素影响，该区已基本荒漠化，胡杨林衰退，这里已成为重要受风力侵蚀

的沙源地带。

库尔勒市西部的群尔库姆沙漠及其周边地带，由于地形及地质结构

的影响，此处没有地表径流，地下水补给和径流条件极差，形成了极端

干旱的地表环境，植被稀疏，见风起沙，在风力作用下，该区域地貌基

本上为新月状沙丘链及垄状沙丘，成为库尔勒市风蚀影响最大的区域。

2、水蚀

库尔勒市不同地域存在不同程度的水蚀现象。暴雨洪水冲涮作用、

河流对岸坡的冲涮作用、不当的灌溉方式是造成水蚀的主要因素。从北

到南，地势由高到低，水蚀情况的分布有着明显的不同，全地区由于降

水量稀少，因此仅在局部地带存在着严重的水蚀现象。

绿洲平原区为库尔勒市的工农业生产区，通过人为对环境的不断改

造，区域地表植被覆盖率较高，减少了因自然因素造成的水土流失现象。

但同时，在生产活动中，由于对水资源不合理利用和调配，影响了局部

地区水资源循环的平衡状态，造成土壤盐渍化、沙化。在孔雀河沿岸

的部分河段，在流量较大的洪水期，河流冲刷侵蚀现象较为严重。

3、人为侵蚀

造成土壤侵蚀的人为因素主要有：

（1）过度垦殖与荒地开发。库尔勒是新疆重要的农业产区，棉花、

香梨、红枣等经济作物种植规模较大。为扩大种植面积，部分区域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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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目开垦荒漠、草原或坡地的现象，破坏了原有地表植被和土壤结构。

裸露的耕地在暴雨冲刷或强风作用下，极易发生水土流失和沙化。

（2）过度放牧。市郊及周边草原区域存在过度放牧现象，超过草

场承载能力，导致牧草枯萎、地表裸露。植被覆盖度降低后，土壤失去

保护，风力侵蚀和水力侵蚀的风险显著增加。

（3）弃渣与尾矿堆积。采矿产生的大量弃土、矿渣若随意堆放于

山坡或河道附近，缺乏拦挡和覆盖措施，易被雨水冲刷进入河流或被风

吹散，引发严重的水土流失和污染。

1.4.3土壤侵蚀分区

根据国家《土壤侵蚀分类分级标准》（SL 190--96），库尔勒市土

壤侵蚀类型在一级分区中属于我国三北戈壁沙漠及沙地风沙区（Ⅱ）中

的塔里木绿洲轻度风蚀水蚀区。

2024年库尔勒市水土流失面积1835.23km2，占全市土地总面积

30.39%。其中水力侵蚀面积为181.81km2，占水土流失面积的9.91%；风

力侵蚀面积为1653.42km2，占水土流失面积的90.09%。

库尔勒市2024年水土流失面积比2023年减少了30.45km2。

表1.4-1 2024年库尔勒市土壤侵蚀分类分级面积统计表（单位km2）

侵蚀类型 轻度侵蚀 中度侵蚀 强烈侵蚀 极强烈侵蚀 剧烈侵蚀 合计

水力侵蚀 162.88 18.34 0.59 0 0 181.81

风力侵蚀 1153.91 499.09 0.42 0 0 1653.42

水土流失 1316.79 517.43 1.01 0 0 1835.23

表1.4-2 2024年库尔勒市水土流失动态变化（单位km2）

年度 合计 轻度侵蚀 中度侵蚀 强烈侵蚀 极强烈侵蚀 剧烈侵蚀

2024年 1835.23 1316.79 517.43 1.01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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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 1865.68 1294.59 570.48 0.61 0 0

动态变化 -30.45 22.20 -53.05 0.40 0 0

1.4.4水土流失危害

风蚀：在干旱多风的气候条件下，库尔勒市普遍存在风蚀现象，本

区地表物质组成是造成风蚀强弱的主要原因。平原绿洲地区由于地表植

被的保护作用，风蚀影响相对较小。但绿洲边缘地带的荒漠草场区是土

壤逐渐沙化的地区，由于自然及人为因素，导致地表植被覆盖率下降，

直接表现为风蚀作用的加强。库尔勒市南部塔里木河洪泛区，多年来由

于受气候、人类活动等因素影响，该区已基本荒漠化，胡杨林衰退，这

里已成为重要受风力侵蚀的沙源地带。库尔勒市西部的群尔库姆沙漠及

其周边地带，由于地形及地质结构的影响，此处没有地表径流，地下水

补给和径流条件也极差，形成了极端干旱的地表环境，植被稀疏，见风

起沙，在风力作用下，该区域地貌基本上为新月状沙丘链及垄状沙丘，

成为库尔勒市风蚀影响最大的区域。

水蚀：库尔勒市不同地域存在不同程度的水蚀现象。暴雨洪水冲涮

作用、河流对岸坡的冲涮作用、不当的灌溉方式是造成水蚀的主要因素。

从北到南，地势由高到低，水蚀情况的分布有着明显的不同，全地区由

于降水量稀少，因此仅在局部地带存在着严重的水蚀现象。

绿洲平原区，为库尔勒市的工农业生产区，通过人为对环境的不断

改造，区域地表植被覆盖率较高，减少了因自然因素造成的水土流失现

象。但同时，在生产活动中，由于对水资源不合理利用和调配，影响了

局部地区水资源循环的平衡状态，造成土壤盐渍化、沙化。在孔雀河

沿岸的部分河段，在流量较大的洪水期，河流冲刷侵蚀现象较为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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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水土保持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1.5.1水土保持现状

随着经济建设的迅速发展及库尔勒市中心城市地位的确立，从80年

代后期，库尔勒市在环境保护和遏制水土流失上做了大量工作，重点主

要集中在市区周边环境的改造上，每年都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对市区

东面及北面的库鲁克山（库鲁克塔格山）山前植树种草。截至2024年，

完成荒山绿化面积约10万亩，主要种植胡杨、沙拐枣、柽柳、刺槐、大

果沙棘、红枣、紫穗槐、桑树、榆树、白蜡树等防护林和经济林，初步

构筑了城市周边防护林体系的基本框架。为保障干旱缺水草场的生态水

供给，农业灌区逐步实行节水灌溉技术。孔雀河中段河床平缓，土质疏

松，在洪水季节，河道冲刷严重，为减少河道冲刷及河水在此段的损耗，

库尔勒市先后在孔雀河上段修建了三个分水枢纽，孔雀河流域在库尔勒

市境内水利工程配套设施较为完善，河岸防洪设施可以抵御百年一遇的

洪水。巴州投入上千万元修建了库塔干渠，如今这条渠道已成为孔雀河

汛期分洪和向塔里木河下游输水的重要通道。为挽回盲目开垦荒地对生

态造成破坏的损失，库尔勒市已开始积极实施退耕还林还草的措施。

1.5.2存在主要问题

1、广大群众对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有待提高。防止水土流失、保

护生态环境是一项基本国策，必需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共同爱护和保护自

然生态环境，单纯依靠国家、政府负责生态环境的保护工作，则取得的

治理成果收效有限，并且如何使治理成果得到长期巩固也将成为问题。

2、对人为造成的生态环境破坏现象，执法力度有待加强。国家已

有多部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但是一直存在执法队伍建设薄弱的问题，

在执法人员数量和素质上都亟待加强。



16

3、现行的分块管理模式，不利于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水土流失综合

治理工作。我国各级政府一直以专业属性划分成各专业部门，如水利、

林业、草原、环保等等部门，由这些部门各自行使环境保护和水土保持

工作存在一定的弊端，首先是规划不统一，内容相近的规划重复出现：

其次在水土保持综合治理中既有重复建设，也存在很多保护建设的盲点。

4、经济发展必需要有生态环境安全做保障的观点在生态环境脆弱

地区仍要加强。地方各级政府及广大群众对西部大开发战略中提出的以

生态建设为主，保护水土、植树种草、退耕还林还草的决策认识程度还

不够深刻。库尔勒市要发展成为南疆地区的中心城市，在努力进行经济

建设，改善局部自然条件的同时，要从整个地区的自然地理、气候特征

出发，从整个塔里木河流域的综合治理出发，树立整体的生态保护建设

的观点。

5、现行的水资源分配模式重点在农业和林果业生产中，对生态用

水考虑仍然不充分。在库尔勒市制定的各类经济发展规划中，水资源的

分配利用以保障各类生产用水为主，考虑的主要问题仍然是如何最大限

度地提高土地利用率，采取节水灌溉措施节余下来的水量也是用来扩大

农业用地面积，对如何增加荒漠草场地区的生态用水量，以及采取什么

措施保障生态用水的问题，从政府决策部门来讲，重视程度仍然不够。

6、对土地沙化、荒漠化的趋势缺乏有效的治理措施。治荒、治沙

是一项水利工程、生物工程等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综合环境治理项目，

需要有新思路、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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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划定依据与技术路线

2.1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

大精神，全面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水重要论

述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以全面提升水土保持功能

为导向，以分类分区精准管控为抓手，依法划定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

为推动新阶段水土保持高质量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提供支撑。

2.2规划依据

2.2.1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全国人大常委会2010年12

月修订）；

（2）《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办法》

（2013年7月修正）；

2.2.2规范文件

（1）《关于加强新时代水土保持工作的意见》；

（2）《水利部贯彻落实<关于加强新时代水土保持工作的意见>实

施方案》（水利部水保〔2023〕25号）；

（3）《水利部关于加强水土保持空间管控的意见》（水保〔2024

〕4号）；

（4）《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水土保持重点区域划定技术指南的

通知》（办水保〔2024〕2号）；

（5）《自治区水利厅深入学习贯彻<关于加强新时代水土保持工作

的意见>全力推进新时代水土保持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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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自治区水利厅关于深入学习宣传<关于加强新时代水土保持

工作的意见>的通知》（新水办〔2023〕39号）。

2.2.3规程标准

（1）《水土保持规划编制规范》（SL 335-2024）；

（2）《土壤侵蚀分类分级标准》（SL 190-2007）；

（3）《水土流失危险程度分级标准》（SL 718-2015）；

（4）《水土保持综合治理规划通则》（GB/T 15772-2008）；

（5）《水土保持综合治理技术规范》（GB/T 16453-2008）；

（6）《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划定技术指南》（水利部办公厅，

2024年1月）；

（7）《国土调查坡度分级图制作技术规定》（TD/T 1072-2022）。

2.2.4规划资料

（1）《全国水土保持规划》（2015～2030年）；

（2）《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水土保持规划》（2018～2030年）；

（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国土空间规划》（2021～2035年）；

（4）《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防沙治沙规划》（2021～2030年）；

（5）《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体功能区规划》；

（6）《2022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水资源公报》；

（7）《新疆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

（8）《新疆维吾尔自治区2023年国土绿化状况公报》；

（9）《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

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

（10）《2022年巴州统计年鉴》；

（11）《新疆维吾尔自治区2023年水土保持公报》；

（12）《2022年巴州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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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水土保持规划》（2021-2030年）；

（14）《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15）《库尔勒市202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16）《库尔勒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17）《库尔勒市水利发展“十四五”规划》。

2.3技术路线

严格按照《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划定技术指南》确定的技术路线，

以定量判定为主、定性判别为辅划定库尔勒市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库

尔勒市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划定技术路线详见图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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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1 库尔勒市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划定技术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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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划定方法

3.1划定原则

本次划定技术报告严格依据2024年水利部办公厅印发的《禁止开垦

陡坡地范围划定技术指南》，以市为单位，各乡镇为基本单元，依法划

定和公告禁止开垦陡坡地的范围。

科学划定、衔接协调。综合考虑水土流失状况、自然地理条件和经

济社会发展，科学制定水土保持重点区域划定标准和规则，有序推进水

土保持重点区域划定工作，并做好与“三区三线”划定成果的衔接。

依法管控、严格保护。落实水土保持法等法律法规要求，衔接国土

空间规划和用途管制，聚焦突出水土流失问题，精准实施水土保持管控

措施，坚决制止违法违规行为，不断强化水土流失源头防控。

系统治理、分类施策。从生态系统整体性和流域系统性出发，统筹

考虑水土保持重点区域定位和特征，实施差别化的预防保护和综合治理

措施，整体提升国土空间水土保持功能。

上下联动、部门协同。按照事权划分，采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

结合的方式，上下联动、有序推进水土保持重点区域划定工作。加强部

门间沟通协调，强化政策协同、工作协同，形成划定和管控工作合力。

3.2数据采用

库尔勒市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划定基础数据主要包括以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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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2-1 库尔勒市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划定工作资料来源表

序号 资 料 来源

1 库尔勒市、乡镇行政区划矢量边界 库尔勒市民政局

2
《库尔勒市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主要数据公报》调查数据（林地、草地、裸

土地图斑以及生态保护区矢量数据）
库尔勒市自然资源局

3 库尔勒市2019-2024年高标准农田项目矢量数据 库尔勒市农业农村局

4 库尔勒市河湖管理范围 库尔勒市水利局

5 库尔勒市水库汇水区域 库尔勒市水利局

6 库尔勒市“十五五”规划永久基本农田和后备耕地 库尔勒市自然资源局

7 库尔勒市上库园区城镇开发边界矢量数据 库尔勒上库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自然资源局

8 库尔勒市经济开发区现状用地和储备用地矢量数据 库尔勒经济开发区自然资源局

9 库尔勒市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矢量数据 库尔勒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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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划定方法及步骤

3.3.1基础资料分类收集

收集库尔勒市、乡镇行政区划矢量边界、《库尔勒市第三次全国国

土调查主要数据公报》调查数据（林地、草地、裸土地图斑以及生态保

护区矢量数据）、库尔勒市2019-2024年高标准农田项目矢量数据、库

尔勒市河湖管理范围、库尔勒市水库汇水区域、库尔勒市永久基本农田

和后备耕地、库尔勒市上库园区城镇开发边界矢量数据、库尔勒市经济

开发区现状用地和储备用地矢量数据、库尔勒市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

矢量数据。

3.3.2坡度分级数据提取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中

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办法有关禁止开垦坡度的规定，利用12.5m

分辨率的DEM数据，通过ArcGIS软件技术，提取库尔勒市坡度图层属

性表和坡度级别（PDJB）字段值为5（数值表示坡度在25°以上）的全

部图斑，生成库尔勒市25°以上范围矢量图斑数据。

经初步分析计算，库尔勒市25°以上区域面积共57053.46hm2，各乡

镇25°以上区域面积及占比见表3.3-1所示，分布图见图3.3-1所示。

表3.3-1 库尔勒市各乡镇25°以上区域面积统计表（单位：hm2）

序号 乡镇名称 面积 国土面积 占比 备注

1 塔什店镇 239.00 19324.46 1.24%

2 市直管区 38511.36 466963.45 8.25%

3 上户镇 55.30 19353.88 0.29%

4 渠犁镇 18247.80 87818.31 2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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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乡镇名称 面积 国土面积 占比 备注

合计 57053.46 678726.00 8.41% 库尔勒市国土面积

图3.3-1 库尔勒市25°以上区域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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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国土三调数据叠加

根据库尔勒市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土地利用矢量数据，提取地类图

斑属性表中地类名称字段值为林地、草地、裸土地的全部图斑1，生成

库尔勒市林地、草地、裸土地矢量数据图层，将其与各乡镇25°以上范

围矢量数据叠加，生成库尔勒市各乡镇25°以上林地、草地、裸土地范

围矢量图斑数据。

经初步分析计算，库尔勒市25°以上林地、草地、裸土地区域面积

共36643.53hm2，各乡镇林地、草地、裸土地区域面积及占比见表3.3-2

所示，分布图见图3.3-2所示。

1 根据《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技术规程》（TD/T 1055-2019）表A.2，林地包含乔木林地、

竹林地、灌木林地、其他林地；草地包含天然牧草地、人工牧草地、其他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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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3-2库尔勒市各乡镇25°以上林地、草地、裸土地区域面积统计表（单位：hm2）

序号 乡镇名称 林地 草地 裸土地 合计 国土面积 占比 备注

1 塔什店镇 0.29 36.22 161.98 198.49 19324.46 1.03%

2 市直管区 8501.21 19001.05 69.63 27571.89 466963.45 5.90%

3 上户镇 0.00 55.00 0.29 55.30 19353.88 0.29%

4 渠犁镇 8808.51 8.52 0.83 8817.86 87818.31 10.04%

合计 17310.02 19100.78 232.74 36643.53 678726.00 5.40% 库尔勒市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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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2 库尔勒市25°以上林地、草地、裸土地区域分布图

3.3.4生态红线矢量叠加

从库尔勒市自然资源局协调获取生态保护红线矢量数据，将生态保

护红线矢量数据与坡度25°以上区域进行叠加，获取库尔勒市坡度25°以

上生态红线矢量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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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初步分析计算，库尔勒市坡度25°以上生态红线内区域总面积共

14246.23hm2，各乡镇坡度25°以上生态红线面积及占比见表3.3-3所示，

分布图见图3.3-3所示。

表3.3-3 库尔勒市各乡镇25°以上生态红线内红线类型面积统计表（单位：hm2）

红线名称
红线

类型
乡镇 面积 国土面积 占比 备注

天山水源涵养与生物多样

性维护生态保护红线区

水源

涵养

市直管区 8343.86 466963.45 1.79%

渠犁镇 5902.37 8817.86 66.94%

总计 14246.23 678726.00 2.10%

库尔

勒市

国土

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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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3 库尔勒市25°以上生态保护红线区域分布图

3.3.5自然保护区矢量数据叠加

从库尔勒市林业和草原局协调获取新疆博斯腾湖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矢量数据，并与坡度25°以上区域进行叠加，获取库尔勒市坡度25°以上

新疆博斯腾湖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矢量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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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初步分析计算，库尔勒市坡度25°以上自然保护区区域总面积共

152.17hm2，各乡镇坡度25°以上自然保护区面积及占比见表3.3-4所示，

分布图见图3.3-4所示。

表3.3-4 库尔勒市各乡镇25°以上自然保护区面积统计表（单位：hm2）

保护区名称 乡镇 面积 国土面积 占比 备注

新疆博斯腾湖国家级风景名胜

区

塔什店镇 39.92 19324.46 0.21%

市直管区 112.25 466963.45 0.02%

总计 152.17 678726.00 0.02%
库尔勒市

国土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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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4 库尔勒市25°以上自然保护区区域分布图

3.3.6高标准农田项目矢量数据叠加

从库尔勒市农业农村局协调获取库尔勒市2019-2024年高标准农田

项目矢量数据，并与坡度25°以上区域进行叠加，获取库尔勒市坡度25°

以上高标准农田矢量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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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初步分析计算，库尔勒市2019-2024年高标准农田项目矢量数据

未涉及坡度25°以上区域。

3.3.7河湖管理范围矢量叠加

从库尔勒市水利局协调获取煤矿沟、哈满沟、和什力克河、乌鲁沟、

开孔河等6条河湖管理范围矢量，并与坡度25°以上区域进行叠加，获取

库尔勒市坡度25°以上河湖管理范围矢量数据。

经初步分析计算，库尔勒市坡度25°以上河湖管理范围总面积共

39.13hm2，各乡镇坡度25°以上河湖管理范围面积及占比见表3.3-5所示，

分布图见图3.3-5所示。

表3.3-5 库尔勒市各乡镇25°以上河湖管理范围区域面积统计表（单位：hm2）

序号 乡镇名称 面积 国土面积 占比 备注

1 塔什店镇 2.91 19324.46 0.02%

2 市直管区 26.51 466963.45 0.01%

3 渠犁镇 9.71 87818.31 0.01%

合计 39.13 678726.00 0.01% 库尔勒市国土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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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5 库尔勒市坡度25°以上河湖管理范围区域分布图

3.3.8水库汇水区域矢量叠加

从库尔勒市水利局协调获取库尔楚水库和铁门关水库淹没范围矢量，

并与坡度25°以上区域进行叠加，获取库尔勒市坡度25°以上水库淹没范

围矢量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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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初步分析计算，库尔勒市坡度25°以上水库淹没区总面积共

10.00hm2，各乡镇坡度25°以上水库淹没区面积及占比见表3.3-6所示，

分布图见图3.3-6所示。

表3.3-6 库尔勒市各乡镇25°以上水库淹没区面积统计表（单位：hm2）

序号 乡镇名称 面积 国土面积 占比 备注

1 塔什店镇 0.85 19324.46 0.0044%

2 市直管区 0.47 466963.45 0.0001%

3 渠犁镇 8.67 87818.31 0.0099%

合计 10.00 678726.00 0.0015% 库尔勒市国土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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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6 库尔勒市25°以上水库淹没区区域分布图

3.3.9永久基本农田和后备耕地矢量数据叠加

从库尔勒市自然资源局协调获取库尔勒市永久基本农田和后备耕地

矢量数据，并与坡度25°以上区域进行叠加，获取库尔勒市坡度25°以上

永久基本农田和后备耕地矢量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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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初步分析计算，库尔勒市永久基本农田和后备耕地分布在阿克艾

日克村、博斯坦村、哈拉苏村、兰干村等57个村、乡直属以及农场境内，

未涉及坡度25°以上区域。

3.3.10开发区矢量叠加

从库尔勒上库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自然资源局和库尔勒经济开发区

自然资源局协调获取库尔勒市经济开发区现状用地、储备用地和工业园

区范围矢量数据，并与坡度25°以上区域进行叠加，获取库尔勒市坡度

25°以上经济开发区和上库园区的现状用地、储备用地和工业园区范围

矢量数据。

经初步分析计算，库尔勒市坡度25°以上开发区用地总面积共

7.69hm2，各乡镇坡度25°以上开发区用地面积及占比见表3.3-7所示，分

布图见图3.3-7所示。

表3.3-7 库尔勒市各乡镇25°以上开发区用地统计表（单位：hm2）

序号 乡镇名称 面积 国土面积 占比 备注

1 市直管区 7.69 466963.45 0.002% 城镇集中建设区

合计 7.69 678726.00 0.001% 库尔勒市国土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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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1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矢量叠加

从库尔勒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协调获取库尔勒市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矢量数据，并与坡度25°以上区域进行叠加，获取库尔勒市坡度25°以上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矢量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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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初步分析计算，库尔勒市饮用水水源皆分布在焉耆县七个星镇、

乌拉斯台农场和第二十一团界内，未涉及坡度25°以上区域。

3.3.12优化初步划定区域

综合上述步骤分析，库尔勒市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初步划定区域为

坡度25°以上的林地、草地、裸土地、生态保护红线、水库汇水区域、

自然保护地和开发区用地合并区域，总面积为41634.53hm2。将初步划

定区域矢量数据中的相邻图斑进行合并，得到图斑数量为5969个。根据

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划定要求，剔除合并后集中连片面积小于5hm2的图

斑，经处理后区域总面积为38714.20hm2，较处理前区域面积减少7.01%，

图斑数454个，较处理前图斑数减少92.40%。

表3.3-8 库尔勒市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初步划定区域面积（单位：hm2）

序号 乡镇名称 禁止开垦陡坡地面积 国土面积 占比 备注

1 塔什店镇 88.94 19324.46 0.46%

2 市直管区 28974.93 466963.45 6.20%

3 上户镇 49.26 19353.88 0.25%

4 渠犁镇 9601.06 87818.31 10.93%

合计 38714.20 678726.00 5.70% 库尔勒市国土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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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划定成果

4.1划定复核

4.1.1图斑内业修正调整

结合库尔勒市高精度卫星遥感影像进行初步判别，统筹考虑库尔勒

市各乡镇区域内山脉、河流、植被等地貌单元边界，在遵循库尔勒市自

然生态整体性和后续管理工作的科学性等原则上，针对面积小于5hm2的

图斑进行删除处理，同时对与河流、水库、道路等地貌单元和建设用地

有明显重叠的区域图斑边界进行逐一修正和优化处理，最终得到优化后

库尔勒市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

经内业优化调整后，库尔勒市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区域总面积为

38711.14hm2，较处理前区域面积减少0.008%、图斑454个，较处理前图

斑数一致。库尔勒市不同区域图斑边界与周边地貌单元和用地情况调整

前后情况如下图所示所示。

调整前 调整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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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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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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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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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图斑外业复核优化

1、复核原则

以内业修正调整后的库尔勒市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矢量图斑为基础，

根据以下原则进行现场复核验证：

（1）对禁止开垦的陡坡地范围图斑进行现场复核验证，抽取不少

于3%的样本，特别关注山区、村镇周边及道路两侧等人类活动频繁的

区域；

（2）选取包含多种土地利用类型的合并图斑，对图斑点位进行复

核，确保其覆盖了初步划定的禁垦乡镇范围；

（3）对土地利用现状与第三次国土调查的土地利用数据进行重点

复核，以确保数据一致性；

（4）对图斑的实际坡度值进行重点复核，对于集中连片的图斑，

采用无人机进行复核验证；对于小面积图斑，则通过使用测量工具进行

实地测量验证。

2、复核过程

本次外业复核工作是对抽取的73个图斑进行野外现场调查，针对上

户镇、塔什店镇、市直管区、渠犁镇抽取的调查图斑的地类、坡度等进

行了详细调查。

3、复核结果

本次外业复核抽取的图斑数为73个，抽取比例为5.11%，抽取图斑

总面积1124.30hm2，占初步划定范围面积的3.15%。经分析处理，抽取

图斑的土地利用现状与第三次国土调查土地利用数据基本一致，调查图

斑所在地形坡度均在25°以上，图斑调查成果信息情况见表4.1-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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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1 库尔勒市现场图斑复核调查成果统计表

序号 乡镇
抽查图斑

编号

图斑面积

（hm2）

土地利用类型或者用地分区 调查坡度

范围

调查

结论国土三调 现场复核

1

塔什

店镇

6528010233 5.18 其他草地 其他草地 25°～37° 符合

2 6528010249 5.01 裸土地 裸土地 25°～37° 符合

3 6528010281 5.49 裸土地 裸土地 25°～39° 符合

4 6528011236 17.61 裸土地 裸土地 25°～41° 符合

5 6528011234 11.71 裸土地 裸土地 25°～37° 符合

6 6528010002 1.70 裸土地 裸土地 25°～38° 符合

7 6528010253 11.09 裸土地 裸土地 25°～29° 符合

8 6528010270 11.51
新疆博斯腾湖国家级风景名

胜区

新疆博斯腾湖国家级风景名

胜区
25°～30° 符合

9 6528010252 10.82 裸土地 裸土地 25°～32° 符合

10

市直

管区

6528010004 8.88 乔木林地 乔木林地 25°～45° 符合

11 6528010009 5.24 乔木林地 乔木林地 25°～40° 符合

12 6528010011 2.26 乔木林地 乔木林地 25°～39° 符合

13 6528010037 7.74 乔木林地 乔木林地 25°～43°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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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乡镇
抽查图斑

编号

图斑面积

（hm2）

土地利用类型或者用地分区 调查坡度

范围

调查

结论国土三调 现场复核

14 6528010086 5.17 灌木林地 灌木林地 25°～37° 符合

15 6528010201 13.04 其他草地 其他草地 25°～39° 符合

16 6528010230 5.45 其他草地 其他草地 25°～41° 符合

17 6528010262 8.75 生态保护区 生态保护区 25°～37° 符合

18 6528010463 13.56 乔木林地 乔木林地 25°～38° 符合

19 6528010939 12.54 灌木林地 灌木林地 25°～29° 符合

20 6528010010 3.09 乔木林地 乔木林地 25°～30° 符合

21 6528010028 2.12 乔木林地 乔木林地 25°～32° 符合

22 6528010057 6.91 灌木林地 灌木林地 25°～45° 符合

23 6528010067 12.77 灌木林地 灌木林地 25°～40° 符合

24 6528010101 8.09 乔木林地 乔木林地 25°～39° 符合

25 6528010130 5.80 灌木林地 灌木林地 25°～43° 符合

26 6528010125 8.39 灌木林地 灌木林地 25°～37° 符合

27 6528010159 26.52 其他草地 其他草地 25°～39°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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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乡镇
抽查图斑

编号

图斑面积

（hm2）

土地利用类型或者用地分区 调查坡度

范围

调查

结论国土三调 现场复核

28 6528010133 9.40 灌木林地 灌木林地 25°～41° 符合

29 6528010192 11.92 其他草地 其他草地 25°～37° 符合

30 6528010720 9.67 其他林地 其他林地 25°～38° 符合

31 6528010740 20.89 其他草地 其他草地 25°～29° 符合

32 6528010858 8.63 灌木林地 灌木林地 25°～30° 符合

33 6528011069 3.15 其他草地 其他草地 25°～32° 符合

34 6528011136 8.24 其他草地 其他草地 25°～45° 符合

35 6528011113 9.13 其他草地 其他草地 25°～40° 符合

36 6528011179 9.38 其他草地 其他草地 25°～43° 符合

37 6528011193 63.94 其他草地 其他草地 25°～37° 符合

38

渠犁

镇

6528010545 10.40 灌木林地 灌木林地 25°～39° 符合

39 6528010488 10.41 乔木林地 乔木林地 25°～37° 符合

40 6528010352 8.63 乔木林地 乔木林地 25°～38° 符合

41 6528010637 9.46 灌木林地 灌木林地 25°～29°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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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乡镇
抽查图斑

编号

图斑面积

（hm2）

土地利用类型或者用地分区 调查坡度

范围

调查

结论国土三调 现场复核

42 6528011373 4.74 生态保护区 生态保护区 25°～32° 符合

43 6528010391 10.37 乔木林地 乔木林地 25°～39° 符合

44 6528011308 68.53 生态保护区 生态保护区 25°～41° 符合

45 6528010076 8.63 灌木林地 灌木林地 25°～30° 符合

46 6528010414 7.99 乔木林地 乔木林地 25°～41° 符合

47 6528010370 4.62 乔木林地 乔木林地 25°～29° 符合

48 6528010451 59.44 乔木林地 乔木林地 25°～39° 符合

49 6528010602 36.12 灌木林地 灌木林地 25°～43° 符合

50 6528010449 6.39 乔木林地 乔木林地 25°～37° 符合

51 6528010074 9.81 灌木林地 灌木林地 25°～39° 符合

52 6528010481 111.51 乔木林地 乔木林地 25°～41° 符合

53 6528010625 25.20 灌木林地 灌木林地 25°～37° 符合

54 6528010490 48.28 乔木林地 乔木林地 25°～38° 符合

55 6528010619 25.44 灌木林地 灌木林地 25°～29°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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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乡镇
抽查图斑

编号

图斑面积

（hm2）

土地利用类型或者用地分区 调查坡度

范围

调查

结论国土三调 现场复核

56 6528010849 21.25 灌木林地 灌木林地 25°～30° 符合

57 6528010682 75.00 灌木林地 灌木林地 25°～32° 符合

58 6528011379 41.99 生态保护区 生态保护区 25°～45° 符合

59 6528010728 11.58 其他林地 其他林地 25°～40° 符合

60 6528010434 21.78 乔木林地 乔木林地 25°～39° 符合

61 6528011012 7.27 其他林地 其他林地 25°～39° 符合

62 6528010818 14.40 乔木林地 乔木林地 25°～41° 符合

63 6528010812 8.38 乔木林地 乔木林地 25°～37° 符合

64 6528010593 9.05 灌木林地 灌木林地 25°～38° 符合

65 6528010376 10.12 乔木林地 乔木林地 25°～29° 符合

66

上户

镇

6528010243 27.28 其他草地 其他草地 25°～37° 符合

67 6528010242 1.37 其他草地 其他草地 25°～38° 符合

68 6528010245 2.37 其他草地 其他草地 25°～29° 符合

69 6528010244 3.61 其他草地 其他草地 25°～30°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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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乡镇
抽查图斑

编号

图斑面积

（hm2）

土地利用类型或者用地分区 调查坡度

范围

调查

结论国土三调 现场复核

70 6528010241 4.66 其他草地 其他草地 25°～41° 符合

71 6528011115 1.88 其他草地 其他草地 25°～37° 符合

72 6528010247 2.82 其他草地 其他草地 25°～38° 符合

73 6528010246 2.76 其他草地 其他草地 25°～45° 符合



50

4.2划定成果

4.2.1划定成果综述

经复核调整，库尔勒市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划定成果总面积为

35671.72hm2，占库尔勒市国土面积的5.26%，将图斑按地类划分到不同

乡镇，图斑总数为1428个。

从土地利用类型或者用地分区分类来看，林地面积为14335.26hm2，

占禁垦总面积的40.19%；草地面积为17727.32hm2，占禁垦总面积的

49.70%；裸土地面积为120.84hm2，占禁垦总面积的0.34%；生态保护区

面积为3421.14hm2，占禁垦总面积的9.59%；水库汇水区域面积为

5.05hm2，占禁垦总面积的0.01%；自然保护区面积为54.42hm2，占禁垦

总面积的0.15%；城镇集中建设区面积为7.69hm2，占禁垦总面积的

0.02%。

从乡镇分布上来看，塔什店镇境内禁垦面积为86.19hm2，占禁垦总

面积的0.24%；市直管区境内禁垦面积为26177.73hm2，占禁垦总面积的

73.39%；上户镇境内禁垦面积为48.37hm2，占禁垦总面积的0.25%；渠

犁镇境内禁垦面积为9359.42hm2，占禁垦总面积的10.66%。库尔勒市各

乡镇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划定成果见表4.2-1所示，库尔勒市禁止开垦陡

坡地范围划定区域分布图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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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1库尔勒市各乡镇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划定成果表（单位：hm2）

项目 林地 草地
裸土

地

生态

保护区

水库汇水

区域

自然

保护区

城镇集中

建设区
总计 国土面积 占比

占禁垦面

积比例
备注

塔什

店镇
0.00 8.52 66.16 0.00 0.00 11.51 0.00 86.19 19324.46 0.45% 0.24%

市直

管区
6111.21 17667.83 54.69 2293.40 0.00 42.91 7.69 26177.73 466963.45 5.61% 73.39%

上户

镇
0.00 48.37 0.00 0.00 0.00 0.00 0.00 48.37 19353.88 0.25% 0.14%

渠犁

镇
8224.05 2.59 0.00 1127.73 5.05 0.00 0.00 9359.42 87818.31 10.66% 26.24%

总计 14335.26 17727.32 120.84 3421.14 5.05 54.42 7.69 35671.72 678726.00 5.26% 100.00%

库尔勒

市国土

面积

占禁

垦面

积比

例

40.19% 49.70% 0.34% 9.59% 0.01% 0.15% 0.02%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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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附表附件

5.1附表

附表1 库尔勒市禁止开垦陡坡地面积统计表

乡镇名称 禁止开垦陡坡地面积 国土面积 占比 备注

塔什店镇 86.19 19324.46 0.45%

市直管区 26177.73 466963.45 5.61%

上户镇 48.37 19353.88 0.25%

渠犁镇 9359.42 87818.31 10.66%

合计 35671.72 678726.00 5.26% 库尔勒市国土面积

附表2 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矢量数据属性表结构

序号 字段名称 字段标识 类型 长度 计量单位

1 图斑编号 TBBH 字符串型 6

2 省 SHENG 字符串型 30

3 市 SHI 字符串型 30

4 县 XIAN 字符串型 30

5
县行政区划

代码
XQHM 字符串型 10

6 坡度级别 PDJB 字符串型 30

7
土地利用类

型
DL 字符串型 30

8 面积 MJ 数值型
保留2位小数

位
hm²

9 乡镇 XZ 字符串型 30

10 备注 BZ 字符串型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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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附件

附件1 库尔勒市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最终划定区域矢量数据

附件2 库尔勒市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最终划定区域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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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划定技术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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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关于印发水土保持重点区域划定技术问题工作提示（三）的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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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5 各单位关于征求《库尔勒市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划定工作技术报告》意见函

的复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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